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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後之106學年度健康促

進學校必選及自選議題之學生健康成效指標及修正前後對

照表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署107年3月2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70029537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此次完成修正「106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必選及自選議題

之學生健康成效指標」視力保健、口腔保健及性教育（含

愛滋病防治）之部定指標及地方指標，修正內容如下：

(一)視力保健指標修正後如下：

１、部定指標，刪除定期就醫追蹤率。

２、地方指標，修正戶外活動120達成率(含下課淨空率－

國小自選議題)、下課淨空率定義：【每節下課教室

有90%以上的學童至教室外的班級數】/【施測班級數

】×100%。

(二)口腔保健指標修正後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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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部定指標，修正四年級學生窩溝封填施作率、四年級

學生窩溝封填施作率定義：【已施作第一大臼齒窩溝

封填學生人數】/【受檢學生人數】×100%。

２、部定指標，刪除12歲學童平均每人齲齒指數（DMFT）

(國中)。

(三)性教育（含愛滋病防治）指標修正後如下：

１、地方指標，修正性知識答對率。

２、地方指標，修正性知識答對率定義：全體受測學生平

均得分/性知識總題數*100%。

三、該署考量本學年已進入下半年度，各校可依縣市及學校特

性自行參酌指標修正內容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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